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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家祭礼及家祭形态研究
 
李 旭

摘 要:宋人家祭形态包含庙祭(含寝祭)与墓祭两面。庙寝为时祭的主要场所,而焚黄

则一般在墓次进行。在时间轴上衡量二者的频率,当以庙祭为主,从文献记录的次数来

看,则上墓焚黄更受重视。朝廷礼典的影响,在墓祭层次得到很好的贯注,但在更常规及

更具经典合理性的庙寝时祭层次,则现存时祭文字并未体现出焚黄文般的政治意涵。北

宋中叶始的朝廷家庙制度的议订以及私家家祭礼书的修撰,或可理解为正是在着力弥补

这一空白。
关键词:祭文;庙寝时祭;寒食墓祭;焚黄

宋代家祭礼,以其上别隋唐贵族之制,下启明清宗祠之俗,素为学界所关注①。正因

家祭礼在中唐以后发生复杂的变迁,自北宋中叶起,朝、野对这一仪制,论说纷纭,呈现出

不同的探索趋向,国家规范与私家修撰之间,存在某种紧张感。而民间实际的家祭实践,
也因此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样态。新的家祭礼样式,正是在这种混沌的状态中,在朝、野的

矛盾与协调的过程中,逐步酝酿出来的。因此,要了解宋代家祭礼的发展方向,我们有必

要分疏宋人家祭的复杂实况,这是本文所面临的任务。

一、唐宋家祭形态递嬗之大略

关于宋人家祭的实况的探究,先行研究已有富于启示性的探讨,但由于材料所限,所
遗疑义尚多。本文没有能力对宋代家祭实况作全面的探讨,只是试图根据宋人祭文来勾

勒宋人家祭的一般形态。在此之前,笔者先要引述三则关涉唐五代的材料,以导入对宋代

的讨论。
其一为北宋王禹偁所作《一品孙郑昱》一诗,该诗前半叙述:

卜葬得假告,南出安上门。鞭马六十里,暮投中书村。
村翁馆我宿,茅屋欲黄昏。有客忽投刺,自称一品孙。
气貌不凡俗,因为开酒樽。坐久问家牒,其族大且繁。
池州有清节,滥觞发洪源。太傅擅鸿笔,入相又出藩。
其家本开封,改号一何尊。至昱始六代,布衣老丘樊。
跨驴入府县,驱犊耕郊原。家庙固已毁,国史空具存。

①较重要的研究有:朱瑞熙:《宋代社会研究》(中州书画社1983年)第七章“宋代的封建家族组织”;黄敏枝:《宋代
的功德坟寺》(《宋史研究集》,第二十辑,国立编译馆1990年);王善军:《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》(河北教育
出版社2000年);吾妻重二:《宋代の家廟と祖先祭祀》(小南一郎:《中国の礼制と礼学》,朋友书店2001年);赵
旭:《唐宋时期私家祖考祭祀礼制考论》(《中国史研究》,2008年第3期;吴飞:《祭及高祖:宋代理学家论大夫士
庙数》(《中国哲学史》2012年第4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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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盛德百世者,功必格乾坤。高太已不祀,羡絪何可论。①

这一部分叙述唐代宰辅名门郑氏从晚唐到宋初由盛而衰的过程。郑絪,两《唐书》有传,故诗云“国史空

具存”,与之相对,则是“家庙固已毁”、“高太已不祀”。诗句所以涉及家祭内容,一方面,家庙制度与身份

制相关联,故具有象征意义;另一方面,王禹偁与郑昱偶遇于中书村,其交谈当存在一个隐含的语境,即
卜葬,这一推测是从地理环境考虑的。《河南通志》曰:“安上门,宋新城之西南门也。”②由宋新城西南门

西行六十里所至中书村,本为开封县宰辅乡凤池里,中书村一名的由来,据本诗“其家本开封,改号一何

尊”一句的小注来看:“絪为相时,诏改宰辅乡凤池里中书村。”则正是郑氏显赫的家族史的遗影。然而此

时郑昱之于中书村,仅为一客,且家族已然衰落:“至昱始六代,布衣老丘樊。跨驴入府县,驱犊耕郊原。”
郑昱何以重回此地,诗中没有明言,但王禹偁的目的却是明确的:“卜葬得假告,南出安上门。”那么位于

宋新城西的中书村与这一目的是否有关联? 联系同时代的材料,蔡襄《苏才翁墓志铭》云:“君(才翁夫人

刘氏)曾祖而下,葬开封府开封县宰辅乡。”③苏舜钦《先公墓志铭》及《江宁府溧阳令苏府君墓志铭》称
其父及季父皆归葬“开封县宰辅乡中书村之先域”(又云“开封县宰辅乡凤池原先祖兆下”)④。刘攽《彭
城集》卷三十七《赠兵部侍郎王公墓志铭》称王嘉言归葬于“开封府开封县宰辅乡凤池里先茔之次”⑤。
由此看来,该地或为当时开封人氏较集中的一处茔地,故王禹偁卜葬径赴此地。“卜葬”这一隐含的语

境,是否与郑昱言及其家祭祖的状态有关系,仅从该诗来看仍不易解明,待引述第二则史料后我们再处

理这一问题。而仅据该诗所述,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贵族家祭衰微的一幕。对于偶遇郑昱一事,王禹偁感

慨良深:“我亦起白屋,两朝直紫垣。荫子有官常,赏延弟与昆……唐贤尚消歇,我辈奚足言。”前代名门

沦为今日布衣,而王禹偁作为当朝显贵,不免为这种社会流动忧虑。宋代家祭的复杂形态,实则与这一

社会状况相关。
其二为成书于南宋的《岁时广记》卷十六“寒食”篇⑥。该篇摘录了若干唐五代礼书的材料,提示了

当时寒食墓祭的大概状况,唐五代关于士庶家祭的史料很少,所以这些片段弥足珍贵。作者把寒食墓祭

归纳为“展墓荐”、“定墓仪”、“望墓祭”、“辨墓域”、“遣奠献”、“依家享”、“以时祀”、“设位席”等条目。关

于墓祭的合理性,唐郑氏《祠享仪》云:“古者士以上皆有庙,庶人祭于寝,无墓祭之文。”钱氏《世范》云:
“寒食墓祭,前辈讥之,以为吉礼不可用于野也。”可见墓祭在唐时是有争议的,但诸家礼书都倾向于承认

其合理性,且苦心在经史典籍中挖掘依据,究其缘由,则是墓祭存在现实上的需要:“《唐书》开元二十年

(732)四月二十九日敕:寒食上墓,礼经无文,近代相传,浸以成俗。士庶旣不庙享,何以用展孝思? 宜许

上墓同拜埽礼,于茔门外奠祭彻馔讫,泣辞,食余胙仍于他处,不得作乐。若士人身在乡曲,准敕墓祭,以
当春祠为善。游宦远方,则准礼望墓以祭可也。有使子弟皂隶上墓,或求余胙,随延亲知,不敬之甚。”此
敕今两《唐书》未见载,《通典》、《唐会要》等书则保存了部分内容⑦。由此可见寒食上墓的习俗在唐中叶

以前已渐渐形成,官方则将其作为庙祭的补充。钱氏《世范》也认为:“今时祭之外,特具寒食展墓而荐

之,亦复何害?”是以时祭为首要的家祭活动,寒食墓祭为其补充。至五代孙氏《仲享仪》称:“今卿大夫家

有庙,至寒食亦携馔上墓,寖而成俗。或伯叔兄弟各在一方,且拘官守,不敢离位,至寒食准逐处各自遣

子弟亲仆奠献。”可见五代时墓祭不仅是无庙者的家祭方式,品官亦然。其中“依家享”一目引周氏《祭
录》曰:“既设位,辨三献,一依家享。”可见墓祭礼仪乃是依家享(包括庙祭、寝祭)而设定的。仅据这些礼

书条文,我们已可隐约看到庙祭与墓祭在唐五代时期的递嬗之迹,开元二十年勅所言乃是针对“不庙享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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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⑥
⑦

王禹偁:《王黄州小畜集》卷6,四部丛刊景宋本配吕无党钞本。
王士俊等:《(雍正)河南通志》卷51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537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,第115页。
蔡襄:《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》卷35,清雍正甲寅刻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8册,线装书局2004年,第243页。
苏舜钦:《苏学士文集》卷14,清康熙三十七年震泽徐氏刻本,傅增湘校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6册,线装书局2004年,第372页。
刘攽:《彭城集》卷37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096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,第364页。
陈元靓:《岁时广记》卷16,清十万卷楼丛书本。
《通典》卷52曰:“开元二十年四月制曰:‘寒食上墓,礼经无文,近代相传,浸以成俗,士庶有不合庙享,何以用展孝思? 宜许上墓同
拜扫。礼于茔南门外,奠祭馔讫,泣辞。食余馔任于他处。不得作乐。仍编入五礼,永为恒式。’”(杜佑:《通典》,王文锦等点校,
中华书局1985年,第1451页。)《唐会要》所载与《通典》完全相同,校读可知《岁时广记》多出“士人身在乡曲”、“游宦远方”、“使子
弟上墓”等方面的内容,为仅存的材料,且与宋代的史实相衔接,值得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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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士庶”,至五代孙氏《仲享仪》,则“有庙”的“卿大夫”也接受寒食上墓的习俗,并对此颇为重视,如果因

官守不能离位,则遣子弟上墓致祭。由此反观上引王禹偁诗所述郑昱对本族家庙沦废的感慨,联系中书

村坟茔众多的氛围与王氏卜葬的语境,笔者以为郑、王对话中涉及家庙祭祀,当与其时墓祭之俗有一定

关联,而庙祭的沦废,并不止于郑氏一姓。因此,该诗已超乎对某一家族兴衰的慨叹,而反映出一个时代

的变迁。
这一变迁在宋代制度上的反映,可由第三则材料加以说明。《天圣令·假宁令》所载的一条废置的

唐令曰:
诸百官九品以上私家祔庙,除程,给假五日。四时祭者,各给假四日。(并谓主祭者。)去任

所三百里内,亦给程。(若在京都,除祭日,仍各依朝参假例。)①

可见唐令所肯定的家祭礼是在家庙进行四时祭,这一条唐令在北宋天圣年间被废止,说明了家庙制度下

的四时祭已然式微。
而另一条经过修改的宋令则曰:

元日、冬至、寒食,各给假七日。(前后各三日。)②

据唐令复原研究者指出,《唐六典》卷二“吏部郎中员外郎”条载唐制:
元正、冬至各给假七日,寒食通清明四日,……③

由此我们看到寒食给假,在唐代仍不能与元正、冬至并驾齐驱,而到宋代,法令已完全肯定寒食的地位。
这背后,则是家庙时祭与寒食墓祭的消长变化④。

二、从宋人祭文看宋代家祭形态

笔者引述以上三则史料,意在对唐宋家祭形态的递嬗作粗线条的勾勒,其中提示的若干演变的端

倪,仍须结合两宋的具体情况来相互印证。对于宋人家祭的探讨,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完整而客观的记

载,从而获得家祭者的身份及家祭的场合、时节、对象等系统的信息,且诸例证分属两宋各时段、当时社

会各阶层。这当然是理想的设想,实则记述家祭过程的史料,除礼书以外,大多零碎简略,无法满足本研

究的要求。不得已之下,笔者折向另一类史料,即宋人祭文。祭文涉及多方面的人事关系,家祭文仅是

其中的一部分,这类文字并不是从侧面记述家祭的过程,其本身即为家祭行为的组成部分,笔者所希望获

得的家祭系统信息,可以从中提取。这类文字普遍存在于宋人文集中,从时段上说能满足我们的要求;从
身份来说,这类文字得以形成,其祭祀者至少属于知识阶层,故难以反映当时诸阶层的情况,是其局限。但

在宋代科举影响延伸至基层社会,社会识字率提高的背景下,“卿大夫”与“士庶”多有撰写祭文的需要与可

能,所以尽管留存的材料有限,我们仍希望一般民间祭祀的情形能在这类史料中得以部分地呈现。
今笔者将所掌握的家祭文按时代先后列于表,并就诸文所反映的场合、时节、身份,归纳两宋家祭形

态的变迁。
据前引《岁时广记》的材料,唐五代墓祭之俗兴起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。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,

宋人祭文中明确表现为墓祭者,大致可分为三类:第一类为主祭者亲至墓下,如文同《先府君焚黄祭文》
说明文氏兄弟的焚黄行为是“诣墓次”进行的⑤,这类祭文在表1中以■号标注;第二类则是主祭者因职

任所系,遣人代祭,如曾巩《先君焚告文》曰:“今天子始见郊庙,加恩朝臣,以及其先,而先君先夫人咸有

官封追荣之赐。巩系官京师,谨遣弟布、肇奉告第至墓次以告。”⑥这类祭文以□号标注;第三类是主祭

者不能亲至,又未能遣人往,只能在居所望祭,即晁补之《筮地告先考著作文》所谓“宦学四方,惟岁时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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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
⑤
⑥

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》,中华书局2006年,第324~325页。
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》,第321页。
《唐六典》,中华书局1992年,第35页。参考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》,第590页。
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中有“墓祭”一条,梳理唐以前墓祭史料颇详备,并指出:“陵之崇,庙之杀也;礼之渎,敬之衰也。”(《日知录集释》
卷15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,第867~876页。)。
文同: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》卷35,明万历刻本,《宋集珍本重刊》第9册,线装书局2004年,第291页。
曾巩:《南丰先生元丰类稿》卷39,明正统刊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10册,线装书局2004年,第46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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祭”①,如朱松《告赠官文》曰:“若朝夕未以旷败即罪,而得去朝廷,当躬持封冢诏书及命服以告于垄下。
南望楸梓,长号雨泣。”②是为未能墓祭而望祭的一例,这类祭文以◇号标注。墓祭之外,尚有庙祭,这类祭

文以◆号标注。从表1标注的分布来看,北宋时期墓祭占多数,明确的庙祭例子仅范纯仁一例,南宋庙祭

之例较北宋为多,但墓祭仍占重要的分量。这是仅从数据上观察的结果,而实际的情形则更为复杂。

表1 宋人祭文与家祭形态分析表

作者 篇  目

欧阳修 皇考焚黄祭文、曾祖曾祖母祖母焚黄祭文□、皇考太師祭文□、皇妣太夫人祭文□③
韩琦 祭告四代祖鼓城府君文□、祭告四代祖茔土地文□④
文同 先府君焚黄祭文■※⑤
曾巩 先君焚告文□、皇妣仙源县太君周氏焚黄文□、皇妣昌福县太君吴氏焚告文□⑥
刘挚 熙宁九年祭先茔文□⑦

范纯仁 拜扫祭文(考妣同)■、告家庙文◆⑧
范祖禹 告先妣文□⑨
苏辙 北归祭东茔文■*、遣适归祭东茔文□췍췍췍

晁补之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■*、罢齐州先茔焚黄告祭文■*췍췍췍
邹浩 焚黄祭文□췍췍췍

毕仲游 省墓祭文■、祭代州祖墓文■췍췍췍
刘安上 正议赠朝议大夫燎黄、谒先祖长史墓■*、谒先考正议墓■*췍췍췍
唐庚 焚黄祭文췍췍췍

廖刚
先祖承务坟祭文■*、亡妣谢氏焚黄祭文■*、承务郎焚黄文■※、中奉大夫硕人焚黄文、长寿焚黄文

■췍췍췍

李纲 祭高祖妣文■*、祭曾祖妣祖妣文■*、祭叔祖文■췍췍췍

翟汝文
觐坟祭文■*、少保忌辰祭文◆、家庙时祭文(含岁旦、寒食、夏至、中元、重阳、十月朔、冬至)◆、男娶昭
告家庙文◆、女嫁昭告家庙文◆췍췍췍

叶梦得 显祖赠太师惠国公焚黄文□、显考赠太保焚黄文□췍췍췍
刘一止 焚黄祭文□췍췍췍

沈与求
焚黄祭文二首■、焚黄祭文(曾祖太子太保、曾祖母同安郡夫人方氏、祖太师、祖母魏国夫人孙氏、先考
太子太师、先妣济阳郡夫人丁氏)췍췍췍

朱松 告赠官文◇、焚黄文■*췍췍췍
郑刚中 庚申岁焚黄祭文■*췍췍췍
黄公度 焚告文췍췍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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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补之:《鸡肋集》卷60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,第899页。
朱松:《韦斋集》卷12,傅增湘校,清雍正六年刻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40册,线装书局2004年,第740页。
欧阳修:《居士集》卷49,四部丛刊景宋本。
韩琦:《安阳集》卷42,明刻安氏校正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6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文同: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》卷35。
曾巩:《南丰先生元丰类稿》卷39。
刘挚:《忠肃集》卷14,陈晓平、裴汝诚点校,中华书局2002年。
范纯仁:《范忠宣公集》卷11、12,元刻明修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15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范祖禹:《范太史集》卷37,清钞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24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苏辙:《栾城后集》卷20,四部丛刊景明嘉靖蜀藩本。
晁补之:《鸡肋集》卷60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邹浩:《道乡先生邹忠公集》卷38,明成化六年刻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31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毕仲游:《西台集》卷17,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。
刘安上:《刘给谏文集》卷4,清同治十二年瑞安孙衣言刻本,傅增湘校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31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唐庚:《唐先生文集》卷9,清钞宋绍兴己卯饶州刊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31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廖刚:《高峰文集》卷12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李纲:《梁溪先生集》卷165,清道光刊本,傅增湘校跋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36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翟汝文:《忠惠集》卷10,曾枣庄、刘琳主编:《全宋文》第149册,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。
叶梦得:《石林居士建康集》卷4,清宣统三年刻本,傅增湘校跋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32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刘一止:《苕溪集》卷29,清钞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34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沈与求:《沈忠敏公龟溪集》卷12,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39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朱松:《韦斋集》卷12。
郑刚中:《北山集》卷14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黄公度:《知稼翁集》卷下,旧钞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44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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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之望 登第告考妣文◆、衡州祭家廟文◆①

洪适

祖庙焚黄祭文□、祢庙焚黄祭文□、白茆焚黄祭文□、白茆焚黄文◇、彬州焚黄文◇、家庙祭考妣文◆、

家庙祭祖考文◆、家庙告高曾祭文◆、故县焚黄文■、滃潭焚黄文■、金山焚黄文■、辛卯滃潭焚黄文

(同景严)■、故县焚黄文、白茆焚黄祭文□②

韩元吉 焚黄告祭先考通议文◇③

朱熹
归新安祭墓文■*、又祭告远祖墓文■*、焚黄文(六则)◆※、赠官告皇考文、第三男授官告家庙文◆、

迁居告家庙文◆、致仕告家庙文◆、告考妣文、时祭祝文、岁祭祝文、墓祭文(两则)■④

周必大

家庙坟山祝文信州茶山初赠焚黄祝文(绍兴三十二年)□*、展省茶山焚黄祝文■*、凤山焚黄祝文(乾
道元年)■、茶山告至祝文(乾道二年十月)■*、茶山告启殡祝文(乾道二年十一月一日)■*、茶山启

殡祝文■*、考妣焚黄祝文(乾道四年三月)■、考妣焚黄祝文(乾道六年)■、奉祠归告至先茔祝文■、

焚黄告祖茔祝文(乾道八年十一月九日)■、先考加赠左中奉大夫焚黄祝文、先妣加赠令人焚黄祝文、初
除参政赠三代东宫三少告庙祝文◆、明堂加赠三代东宫三太告庙祝文◆、初除知院加赠三代三少告庙

祝文◆※、初除枢密使加赠三代三公告庙祝文◆※、曾祖曾祖妣焚黄祝文□、祖祖妣焚黄祝文□、先考

大中至太师焚黄祝文□、先妣焚黄祝文□、郊祀加封三代告庙祝文◆※、进秩加恩谢家庙祝文◆※、迁
相府告庙祝文(淳熙十三年)◆、入府告庙祝文(淳熙十四年)◆※、拜右相三代加赠告庙祝文(淳熙十四

年)◆、明堂三代加赠告庙祝文◆、迁左府告庙祝文◆、拜左相三代加赠告庙祝文◆、光宗登极三代加赠

告庙祝文◆※、奉祠归庐陵告至长冈祝文■*、曾祖曾祖妣焚黄祝文■※、祖祖妣焚黄祝文■、鳯山焚

黄祝文■、长冈焚黄祝文■、焚黄告伯考伯母祝文■※、奉安家庙祝文◆、除少保三代加赠唐国公唐国

夫人祝文◆※、长沙视事告庙祝文(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)◆※、冬至祝文、郊祀三代加赠潭国公潭

国夫人祝文◆⑤

卫博 告墓祝文■⑥

杨冠卿

册宝礼成追封三代代焚黄祭文(父太师、妣、祖太傅、祖妣、曾祖太保、曾祖妣)■※、归谒五世神座祝文

◆、春孟祭五世神座祝文◆、又秋孟祭享祀文◆、郊祀礼成及归谒追封王爵焚黄祝文(曾祖、曾祖妣、祖
考、祖妣、考、妣)◆、代焚黄祭文、代寒食祭文⑦

张栻 省墓祭文■⑧
刘宰 皇考朝奉焚黄祝文■※、外弟诸子归宗告家庙文⑨

魏了翁 家庙祭文◆、焚黄告先墓文■*、祭先墓文■、告先墓文(绍定五年)■、焚黄告先墓文■췍췍췍
陈耆卿 五世祖墓祭文■췍췍췍
赵汝腾 祭考太中坟文■췍췍췍
文天祥 过家告庙文◆췍췍췍

首先可以指出的是,在占宋人祭文多数的墓祭文字中,又以焚黄文为多。焚黄文与国家意志有关,
如文同《先府君焚黄祭文》曰:

年月日,男具官同,与冈、周等谨致祭于先考寺丞之灵:朝廷以同被先考慈训之深,得入官

升朝序。故因三年之郊,再进先考之秩,位于棘寺。天语下谕,烂然盈轴。今涓选良日,诣墓

次,焚之如仪。先考至明,伏赐鉴领。췍췍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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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之望:《汉滨集》卷16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洪适:《盘洲文集》卷73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韩元吉:《南涧甲乙稿》卷18,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。
朱熹: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86,朱杰人等主编《朱子全书》第24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。
周必大:《周益公文集》卷39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48—53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卫博:《定庵类稿》卷4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杨冠卿:《客亭类稿》卷10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张栻:《南轩集》卷44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刘宰:《漫塘文集》卷26,明万历刻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72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魏了翁:《鹤山先生大全集》卷90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陈耆卿:《篔窻集》卷8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赵汝腾:《庸斋集》卷6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。
文天祥: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16,明景泰刻本,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88册,线装书局2004年。
文同:《新刻石室先生丹渊集》卷35,第29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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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祭文起首一句即说明身份,主祭者须“具官”,被祭祀者也当有所说明,从后文“棘寺”一词来看,文同之

父“寺丞”为追赠后的身份。某些祭文之首省去这类套语,但从其标题与行文来看,仍特别注明官称,所
以其观念并无二致,都说明家祭并非纯粹的私人行为。焚黄文与国家郊祀明堂之际对官员先人的赠典

有关,据上列篇目中“焚黄”或“焚告”等语出现的频率,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观念的普遍性。文同《焚黄

文》中“诣墓次焚之如仪”一句,提示了诣墓焚黄有一定的规范,笔者以为“如仪”一语不仅指祭礼的仪式,
且暗示这一行为是在国家体制下进行的,这须联系其他祭文才能看得较清楚。黄公度的《焚告文》在众

多焚黄文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,其文曰:
某生二十有一年而先君亡。既九年而尘点科第。又七年,升位于朝。越明年,上有事于郊

邱,疏恩四海,踵故事,预朝列者,皆有追封之典。盖不独以为亲荣,抑亦尽人子之报心也。今

兹一命,序进两秩,此皆先君平生力所能致,而不屑为者,曾未足以为荣。某之有此爵禄,又皆

凭借先君遗德余休,亦曷敢以是为报? 天其或者昭先君之令德,俾某未陨越于下,惟是不敢替

厥义训,以贻先君羞,此某之志也,其亦先君之望乎? 虽然,今日之命,君命也,不敢不告。①

本文虽为焚黄文,但于“今兹一命,序进两秩”一事淡淡带过,此事既不是父之所屑为,也不是子之所以

荣,全文并不特别说明祭祀者与被祭者的官称,在诸祭文中别具一格。从该文末一句来看,我们感觉到

焚黄似带有强制的色彩。此外,张孝祥《代焚黄祭文》中有“天子有命,弗敢弗告”之语②,周必大《信州茶

山初赠焚黄祝文》也说:“惟是密章,法当焚诸墓下。”③均可互证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○四载:“司
马光言:臣近蒙恩给假至陕州焚黄。”④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一七载:“枢密使秦桧乞以元日假内往

山中上冢焚黄,许之。”⑤均表明上墓焚黄与国家体制的关系。到明代洪武年间,则已制定官员受诰封赠

并焚黄仪⑥,溯其制度渊源,当在宋代。
现存的祭文似乎显示宋人家祭以焚黄墓祭为主要形态(特别是北宋),对于这个印象,我们尚需谨慎

对待。一个明显的问题是,众多主祭者虽然在祭文中强调墓祭的重要性,但从墓祭的三类情况来看,主
祭者不能亲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,而且主祭者即便亲至,也往往说明自己多年未能上墓,而深以为恨。
以晁补之为例,其《罢齐州先茔焚黄告祭文》曰:“补之不肖,始葬先君之三日,还官于魏。其后忝命入馆,
登朝为州,逮兹谪官,凡十一年而后始获拜奠墓下。楸柏尽拱,而不肖子补之尚宦游四方,不能反田里,
奉洒埽,怵惕陨心。”⑦一朝上墓焚黄,此前是长达11年的宦游,在此期间,只能是“岁时望祭”。凡如此

类,祭文中明言本人时隔多年始得上墓者,在表1中以*号标注。据此我们不难想见虽然主祭者或其后

人多选择上墓焚黄文收入其文集中,但实际上在其生命历程中,墓祭所占的成分也许并不算高。
相对于焚黄文,另一类重要的家祭文的类型是时祭文,这类家祭文在宋集中比例较低,但这类文字

往往较有系统,故材料虽有限,我们仍可据以了解宋人时祭的大致频率。首先我们分析范纯仁的祭文,
其《拜扫祭文(考妣同)》中有“雨露既濡,追远增慕。时享之礼,敢忘虔恭”诸语⑧,当为寒食上墓而作,范
氏将此视为“时享”之一。此外,范氏另有《告家庙文》一篇,可与《拜扫祭文》互证:

维绍圣四年(1097),岁次丁丑,七月一日壬子,嗣孙具位某谨以清酌庶羞之奠,敢昭告于四

代尊灵:伏念某前者受国大恩,辅政无状,流殃存殁,获谴幽明。今则从坐邦刑,羞贻宗庙,反身

自咎,泣血难追。向以秩预三公,享臻四代,而复祭从先志,月设常羞。今则远窜遐陬,尽除真

俸,官无封爵,迹比缧囚。自今显考、显妣,不获时祀,谨自中元及将来冬至、元正、寒食四节,唯
享三代,尚拟无田之荐,聊伸追远之诚。所有祭器、食品,勉从简俭,难守故仪。月朔常羞,亦不

遑设,止祭酒果香茶。又念某年逾挂冠,身罹笃疾,莫获朝衣,而亲事当传嗣子,以奉祠。某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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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公度:《知稼翁集》卷下,第499~500页。
张孝祥:《于湖集》卷30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1140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,第701页。
周必大:《省斋文稿》卷39,第86页。
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04,治平二年三月己丑,中华书局2004年,第4954页。
李心传: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17,绍兴七年十二月丁亥,清光绪广雅书局本。
俞汝楫:《礼部志稿》卷22,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,第597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,第395页。
晁补之:《鸡肋集》卷60,第900页。
范纯仁:《范忠宣公集》卷11,第45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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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野服,使人扶持陪位。伏望神灵降佑,祖祢垂慈,鉴此哀诚,恕其往咎。永保子孙之禄,弗亏

荐享之仪,惭惧之诚,启处无地。①

范氏本为“月设常羞”,这是其先人的意愿,不代表社会一般的情形。但贬谪之后,范纯仁将一切仪节降

至最低限度,这时的家祭时节为:元正、寒食、中元、冬至,或较贴近当时的普遍情况。翟汝文家庙时祭分

岁旦、寒食、夏至、中元、重阳、十月朔、冬至等时节,与范氏大体相合而略有增加。朱熹所撰的系列祭文

中,《时享祝文》曰:“粤此季秋,成物之始。”《岁祭祝文》曰:“气序流易,岁律将更。”《墓祭文》曰:“岁序流

易,雨露既濡。”也大致为岁旦、寒食、季秋等时节,与范、翟二氏的时祭大体相合。此外,朱熹还撰有祭

墓、焚黄、告庙等类型的祭文,这类家祭与时祭在时间上是何种关系,当略为辨析。就朱熹祭文而言,《归
新安祭墓文》曰:“一去乡井,二十七年。”可见不是常祭。焚黄、告庙等文,都是因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而

告祭于先祖,这类家祭与时祭的关系,存在两种情况,一为时祭以外另择日期,如《焚黄文》曰:“谨以时

羞,涓日以告。”另一种为因时祭而告,如《致仕告家庙文》曰:“熹敢因时享昭告于祖考之灵。”②而以前一

种情形最为常见,凡表1中标注※号者,均因特殊事件而涓日致祭,与时享相区别,这类文字仍以焚黄

居多。
以上我们比较焚黄与时祭的区别,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分析。从空间角度看,焚黄行为主要在墓次

进行,而时祭虽含寒食上墓的环节,但主要的场所,当在居室之内③。从祭文来看,如上引范纯仁的史料

可看到范氏时享主要在家庙进行,这一点与范氏的身份密切相关。范纯仁于元祐三年(1088)拜尚书右

仆射兼中书侍郎,故文中称“秩预三公,享臻四代”,范氏任相位时于家庙致祭,符合仁宗朝家庙制度的

要求;而罢相贬谪以后,身份大为降低,但仍保持三代的祭祀,则与仁宗皇祐二年(1050)定制有出入,
但从范氏祭文所述来看,他已尽量降低家祭的规格,所谓“唯享三代,尚拟无田之荐,聊伸追远之诚”,
即《礼记·王制》之“大夫士宗庙之祭,有田则祭,无田则荐”。家祭与身份的关系,由此可见。在上列北

宋祭文中,明确说明时祭的场合为庙祭的仅范氏一例,而范氏在庙祭以外,也兼行墓祭。北宋末年以降

庙祭的比例增多,是否从朝廷定制出发,不易判定,从上表标注来观察,翟汝文、洪适、朱熹、周必大、杨冠

卿等皆为庙祭与墓祭并行,而庙寝当是时祭的主要场合。
值得注意的是,时祭文字与焚黄文有风格上的差异。前引《岁时广记·寒食篇》“依家享”一目中,引

郑氏《祠享仪》所归纳的祭文体式曰:“维某年岁次某月官阶某乙,谨以柔毛刚鬣明粢嘉蔬酝齐庶馐之礼,
敢昭吿于祖考某官祖妣某氏夫人:时维寒食,春露既濡,卉木荣茂,触绪凄怆,感怀难胜,尚享!”与回应朝

廷封赠的焚黄文或其他因特殊情况致祭的祭文有别,时祭是应时而祭,所以不涉及具体的人事,而仅从

时令与亲情上着笔。这一特点在宋人时祭文中得到延续,前引范纯仁《拜扫祭文》为一例。其后翟汝文

的一组《家庙时祭文》尤具这一特征,举其中《岁旦祭文》为例:“伏以星纪回天,王春颁朔,载临献岁之始,
深惕濡露之怀,祗见宗祧,肃陈荐享,伏惟尚享!”④又朱熹《墓祭文》曰:“岁序流易,雨露既濡。瞻省封

茔,不胜哀慕。谨用清酌时羞,祗荐岁事。尚享!”⑤皆与上引郑氏《祠享仪》祭文程式相类。这一类祭文

为数甚少,但与焚黄文所体现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判然有别,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时祭文有一定的程式,
所反映的现实关系较少;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时祭所承载的政治意义较为淡薄。较特殊的时祭文

是杨冠卿的例子,其时祭文颇含感激国恩之意,如《春孟祭五世神座祝文·曾祖祖妣》曰:“声闻邺中,积
有余庆。诏封王爵,庙享家庭。春令告新,虔修祀事。”⑥杨冠卿家世难考,但从其祭及五世的规格及文

中“诏封王爵”等语来看,身份颇为特殊,尤其是五世祖之祭,是徽宗朝以降一个特殊的祭礼规格。总之,
从笔者所掌握的时祭文来看,其所含政治意味显然较焚黄文为少,但因现存史料的限制,我们仍不容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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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断国家制度对时祭的影响。不过就宋人文集对祭文的收录情况来看,焚黄与时祭两类数量之悬殊,值
得推敲。如果说宋人大量择录焚黄文是出于政治的考虑,那么更具一般性的时祭文不受重视或许正说

明了时祭并未被贯注太多的国家意志。王之望《衡州祭家庙文》曰:
某去岁暮春离乡造朝。……踪迹不定,一年有半。祭祀旷废,夙夜不遑。惟大夫家岁时荐

享,皆有仪法,是用略依古式,修三献之礼,自今以往,用以为常。古大宗小宗之制,各祀其先,
绝者立后,祭不敢黩。①

其家庙祭祀,以“大夫家岁时荐享”自居,其仪法“略依古式”,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朝廷家庙制度的影响。

三、结 语

通过以上的分析,我们看到,中唐以后,门第消融,陵夷至于五代宋初,作为贵族礼仪的家庙祭祀势

难复旧。同时,寒食墓祭之俗渐起,这本是无庙“士庶”的礼俗,但五代时期已为“卿大夫”所接受。针对

盛行的墓祭,宋廷贯注其恩威,郊祀赠典之后,要求官僚上墓焚黄,这一方式得到官僚的普遍回应。但对

于宦游的官员来说,回乡墓祭毕竟有实行的困难,所以此事虽为官员乐于接受,却不是一个普遍、恒常的

行为。家祭礼更常规的内容,当是时祭,时祭应在“庙寝”进行,相对于墓祭,这在经典与制度传统上也更

有理据。不过,古制所谓“庙寝”的宫室规范,并未为宋人所严格袭用,因此,庙寝时祭在宋代也无一定之

则。此即宋人家祭形态的基本状况。
北宋中叶以后,朝、野对此渐有反思,他们的论说与履践,最终的指归并不在一时一家,而呈现出对

政治社会整体秩序的关切,对于新的家祭礼形态的构思,正是在这样的家国关怀中酝酿而出②。

  PatternsofFamilySacrificinginSongDynastyBasedonSacrificingDocuments
LiXu (DoctoralCandidate,TsinghuaUniversity)

Abstract:ThereweretwokindsoffamilysacrificinginSongdynasty,onewasofferedinancestraltemple,whichwasmore
frequentlyheldbutlessrecordedinhistoricdocuments,theotherwasofferedingraveyard,whichhadlowerfrequencybut
moredocumentaryrecords.Influencedbytheimperialgovernment,sacrificesingraveyardwerewellimplementedwiththe
activityofFen-huang(焚黄)attachedmuchimportanceandconcern,whilethemoreconstantly-heldandmoreclassical-
reasonabletemplesacrificesreceivedlittlefocusindocumentsinstock.Inordertomakeupthevacancyofthelatter,the
regulationoffamilyancestraltemplewasformulatedandbooksonprivatefamilysacrificeswerecomposedfromthemiddle
ofSongDynast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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